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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司司長：  
 

《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》  
 
 閣下於2017年 4月26日致立法會主席的函件收悉。主席指示
本人代為回覆。  
 
 主席已裁定，由 20位議員就上述條例草案提出的 185項全體
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(“修正案 ”)獲准提出。作出裁決時，主席
強調，他已充分考慮多項因素，包括條例草案在時間上的迫切性，

並秉持立法會的觀點，即《基本法》第七十四條不適用於他考慮

議員對法案的修正案可否提出。  
  
  一如主席在裁決中表明，在履行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三條
第(二 )項所訂的職權時，立法會應在一段合理時間內完成審核及表決
條例草案。正如閣下所知，主席於 2017年 4月 25日宣布，並在
4月 26日條例草案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開始時重申，條例草案的
所有餘下程序 (包括就修正案進行的辯論 )預期可於約 60個會議
小時內完成。如有需要，主席會因應實際情況，調整辯論分配的

時間。  
 
 立法會秘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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